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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之一，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大意义，

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需要法律法规的约束与指引。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还存在

法律体系不完善、生态文明法治理念缺失等问题，创新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需要从完善农村环境保护

法律体系、以生态文明法治理念为引领、坚持德法共治、引入社会组织监督等角度入手，为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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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livability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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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
zation strategy.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quires the constraints and 
guida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are still prob-
lems i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ch as an im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a lac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egal concepts. Innov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
lization legal system require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egal system, adhering 
to the rule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introducing social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pro-
vide legal guarantees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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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的“三农”工作的接续以及发展，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以来，乡村的发展取

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生态宜居是乡村优美的底色，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生态宜居的关键。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以法律法规为其护航。法治建设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基础，为生态文明指明了建

设方向，乡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制度保障，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也面临着许多现

实困境，创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路径，通过法律的引导与约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保证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的过程中，乡村生态治理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为实现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

供生态保障。 

2. 乡村生态法治建设问题溯源 

2.1. 农村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短板 

法律制度建设是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理论遵循，农村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不健全是农村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最大的短板。 
第一，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碎片化”问题突出。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30 余部、行政

法规 100 多件、地方性法规 1000 余件，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形成了法治化，但是由于各个地区情况不同，

地方性法规大部分是高阶法规的重复与照搬，没有发挥地方性法规根据地方特色的针对性立法规范作用，

且部分法律交叉重叠，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难以发挥法律的真正效力。 
第二，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覆盖面较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

本法，从颁布至今在不断的进行完善，在 2018 年最新的一次修订中，法律条文从原本 42 条增加到 70 条，

但大部分内容仍是以城市环境保护为主，许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都侧重于城市污染防治，没有体现出

基本法针对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指引和具体规范指导，仅部分条款适用于农村环境保护，且

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条款散落于其他法律条文中，部分条款内容相互矛盾和冲突，在法律执行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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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差。我国农村环境立法明显缺失和覆盖面较窄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环境法的“城市中心主义”导

向，这也是我国环境法的结构性陷阱之一[1]。环境立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直接导致农村环境立法供

给严重不足和农村环境法律的不适应性。我国目前需要设立一部综合性的专门适用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基

本法，专门针对农村特定的农业污染、工业污染、有毒有害垃圾处置、以及环境监测和处罚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 

2.2. 农村各社会主体环境保护法治观念薄弱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保障，法律的执行需要农村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以及严格执行，生态文明法

治观念没有深入农村社会主体是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过程中一主要问题。基层地方政府在执政过程

中存在“主导者”缺位；乡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淡薄，价

值意识错位。农村社会主体存在着不同的问题阻碍着农村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 
第一，农村基础政府生态法治观念薄弱。基础政府作为地方政务的主导者与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

承担着本地区的生态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地方忽视生态建设、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并且地方各种矛盾长期交织在一起，导致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长期难以推进，基层政府在生态法治建

设方面存在主导者“缺位”。 
第二，乡镇企业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缺乏生态文明保护责任意识。乡镇企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提供就业岗位和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许多乡镇企业走上了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通过偷排、暗排等方式，大肆将

废气、废水、废渣排入农村，严重影响农村附近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有的企业还通过制造虚假的污染

排放证明来躲避环境执法部门的处罚。由于环境责任意识的淡薄，许多企业也忽视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

将稍加处理或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染物就排进农村的自然环境中，种种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环境被破坏

严重，农村生态文明治理困难。 
第三，农民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淡薄，价值意识错位。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对农村生态

文明法治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可是由于千百年来生产方式的影响，靠山吃山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很少参

与环境治理，其认为保护环境是政府部门的义务，缺乏主人公意识和参与环境治理的主动性[2]。未能清楚

的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大自然的索取大于付出，还秉持着传统的人与自然相处

模式。大部分农民接受的学习教育素质偏低，接受环境保护法律宣传的渠道狭窄，导致部分农民法律意识

淡薄，在农村环境受到破坏时，没有意识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无法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3. 农村生态法治建设缺乏多方参与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实体，在环境治理以及法律宣传普及方面蕴含着巨大的作用，随着时代的

发展，在国外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实力强劲的民间力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发挥着作用。在环境保

护以及法律宣传方面不仅能够号召民众自愿参与环境治理以及法律宣讲，还可以作为政府、企业、个人

之间的桥梁，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

题，一方面由于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在起步阶段，民间监督理念还未深入民心，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民间

的力量还很弱小，且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的注册以及等级程序繁琐，导致非政府组织发展困难。另一方

面是因为非政府组织是非盈利性机构，活动的开展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非政府组织的资

金来源基本依靠个人或社会的捐赠，因此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紧张也是制约其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国非政

府组织所面临的发展困难以及资源不足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多元治理体制不足的原因，使得农村生态环境

执法、监督以及法律普及等方面存在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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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农村生态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抉择 

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也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最终目标。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乡村是否拥有良好的生

态环境与充足的自然资源，是乡村振兴战略其他要求能否实现的基础，生态宜居的实现在于农村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能否成功实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出路在于法治，只有法治才能把理念更快地转化为

实践，只有法治才能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只有法治才能约束个体和集体的行为[3]。农村生态文明法治

建设作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对实现生态宜居以及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

是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侧重于制度设计，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农村的环境整治、资源分配等现实问题，

从而推动农村进行产业转型、培养农村居民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是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要求从国家法

律的高度切实维护好农村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永续供养能力、保障农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有利于彰显

农民主体权利，有力回应“为谁发展”的问题。 

3.2. 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就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

合理又持续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品质才会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条件就是农村生态环境是否得到法律的

保障，通过法律制度培养基层政府、乡镇企业、农民的环境责任意识，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农

村天更蓝、水更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都需要依赖农村的生

态环境，农业生产需要肥沃的土壤条件以及不受污染的水资源，工业生产需要依托农村良好的生产环境

和稳定的原材料来源，所以，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有秩序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来引导，没有良好的自然

环境，势必会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以通过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为引导推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广

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3.3. 农村污染形势严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随之暴

露了许多现实问题，农村污染作为一直危害农村环境、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村生态系统的主要问题。

农村污染问题源头多种多样，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既有内源滋生，又有外源迁移[4]，农村污染源主要

由农业污染、工业污染、生活污染三大部分组成。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工

具已被广泛使用，但农民在种养殖过程中缺乏专业的培训，会导致此类农业生产工具的滥用或不当使用，

对农村土地形成破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了城市发展的需要，许多工业污染企业迁出城镇，迁

入农村，而农村缺乏相对应的污染处理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法律，导致工业污水和废气未经任何处理就

直接排放，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难以处理的生活用品也进入

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难以处理的“白色污染”，与城市不同，农村缺少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多采用直接焚烧的方法，会进一步加剧大气污染，且生活垃圾分布广而小，难以集

中处理。 

4. 创新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进路 

4.1. 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法律体系框架 

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通过法律体系建设的完善，这也是法律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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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成功实施，法律是第一强制保障，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社会各法律主体的行为，从而做到有法可依，

执法必严。随着 2018 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表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已经站在了新的高

度，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充分考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与必要性，制定一部能够覆盖了农村实

际情况和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环境保护法律，确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制度，处理好不同

的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实现不同法律之间的有机衔接[5]，补全当前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短板。 
以《长江保护法》为例，作为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法律，《长江保护法》统筹全局，吸收了以往环

境保护法律的不足，制定了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与发展规划，以水为中心，按照山水林田湖水草沙生命

共同体系的治理要求，对长江流域的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且对生态治理中“协

调联动”、“污染处理”、“生态修复”等重点难点问题做出了相对应的制度设计，对于制定农村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有着参考作用。 
在制定农村保护法律的过程中，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应提供立法

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五章为基础，针对农村环境治理的重难点问题，并广泛

收集乡村生态法治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明确各主体应有的权力与义务，细分农村生态文明法

治建设重点领域，有针对性的设计或修改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努力构建权责清晰、可操作性强、

完备的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体系。 

4.2. 以生态文明法治理念为核心，引领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推进农村生态法治建设，需要以生态文明法治理念为准则，在面临环境问题时基层政府以生态文明

法治理念为执政核心，乡镇企业进行产业转型走绿色发展道路，农民群体强化生态文明法治观念，做好

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只有增强社会各级主体生态文明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引领农村生

态文明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第一，推动农村基层政府要执政理念转变。在基层政府间开展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学习，推动基层政

府进行绿色执政方式转型，强化基层政府在农村地区之间“主导者”的作用。增强基层干部的生态法治

理念，并体现在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等工作的全过程，加强对污染企业治理力度，加强农村生态文明

法治建设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宣传，并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和农民树立生态文明法治

意识。 
第二，转变乡镇企业生产方式，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里落实生态文明法治理念，明确企业

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自发的主体行为。在生态文明法治理念的引领下，推动乡镇

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发力新兴环保市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转型过程中，企业应该逐步提高污染

排放标准，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政府一方面应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财政补贴、技术扶持等友

好政策，加快企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把对企业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完善企业污染排放和报备流程，对

擅自破坏环境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处罚，提升法律的威慑力，以确保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有强制保证。 
第三，强化农民个体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健全农民生态文明法治理念，首先需要构建环境保护宣传

体系，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媒技术已经成熟的条件下，首先通过短视频或网上课堂进行生态文明法律知

识的普及，其次通过法律知识讲解、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唤醒农民群体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人翁”意识，

提升农民群体的法律修养与守法意识，明确农民个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力与义务，善于运用法律来解决

问题，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思想与行动相统一。最后是加强人才培养工作，加大职业教

育在农村的普及力度，把新一代农民培养成具有较高环境保护意识、有完备的法治观念且掌握大量专业

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加强与社会各界力量合作，在与高校或者律师事务所合作交流下，将最前沿

的法律知识在农村传播，使农民作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主体力量而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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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实践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生态振兴有了明显的进步，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也受到许多非政

府组织的关注，因为非政府组织作为民间组织虽然监督不具有政府部门的强制效力，但是作为独立力量

可以与政府部门开展合作，在政府与公众的监督下，首先可以与政府的执法部门开展合作，建立农村环

境保护信息共享与协调联动工作机制，非政府组织可以实地调研乡镇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并给予专业

的评估与建议，根据实际情况，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提供可以参考的建议。其次还能加强

与宣传部门的合作，在对农民群体普及生态文明法治理念时，非政府组织可以分担政府部门的压力，以

农民群体更能接受的宣传普及方式去了解生态文明法治理念。最后，非政府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

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吸取国外在面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并通过成

果转化，为我所用，使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上取得更多的成果。 

4.4. “德”“法”共治，助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提出了健全自治、德治、法治“三治体系”的治理要求，道德以公民自觉遵守法

律约束为底线，是比法律更高层次的行为标准[6]，德治着眼于提升社会的公序良俗，通过对民众的道德

教化，为人们提供一套要求更高的行为标准，不仅关乎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社会的宽容有序，也关乎国家

的良法善治和兴旺发达。乡村自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通过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发挥道德对于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使德治作为“软法”规范和引导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我国传统

农耕社会的演进历程中，演化出了如“万物有灵”、“天地和调”等对自然敬畏的观念和“女蜗补天”、

“精卫填海”等百姓间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都在约束着人们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在农村生态文明法

治建设的进程中，这些自然观念与神话故事的思想内核与现在“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理论，共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发展格局思想具有相似的底层逻辑。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尊敬

作为德治的载体，融入到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中，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保护

自然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法律刚性约束相结合，将抵制污染、建设美丽农村、助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成为农民内心的自发行为，发挥好德治在打造绿色发展、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过

程中的积极作用。 

5. 结语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仍需要长期的完善与修改，进行农村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能否拥有良好的环境，对乡村振兴战略起着重要作用，在乡

村振兴视域下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应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宣传生态文明法治思想，积极

号召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共筑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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